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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 月 25 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

題的解釋（二）》（以下簡稱《解釋二》），《解釋二》將於 2016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本文擬對該解釋的主要内容作一簡要評介，以

便更爲準確地理解條文原義。

一、制定背景

最高人民法院於 2009 年 12 月發佈的《關於審理侵犯專利

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在依法保護專利權人

利益、激勵科技創新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五年多以來，專

利司法實踐不斷遇到新的法律適用問題。特别是，《中共中央

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决定》提出，加强知識産權

運用和保護，健全技術創新激勵機制，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

戰略。全國人大常委會决定在北京、上海、廣州設立知識産權

法院，集中審理專利等專業技術性較强的案件。爲確保專利法

的正確實施，統一和細化專利侵權裁判標準，及時回應科技創

新對專利審判的新期待，最高人民法院决定繼 2009 年發佈專

利法司法解釋之後，再次起草有關專利侵權判定的司法解釋。

起草過程中，多次聽取有關部門、法院、學者、律師、專利代理

人、企業、行業協會等方面的反饋意見，並通過互聯網向社會公

開徵求意見，包括美國政府、美國律師協會、美國全國商會、日

本特許廳、中國歐盟商會在内的國内外各界共提出修改建議

400 多條。《解釋二》的起草歷時兩年，條文稿先後修改十六次，

最終形成送審稿，提請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主要内容和特點

《解釋二》共 31 條，主要來源於《最高人民法院公報》刊登

的典型案例以及近年來對專利審判經驗的總結。涉及權利要

求解釋、間接侵權、標準實施抗辯、合法來源抗辯、停止侵權行

爲、賠償額計算等專利審判實踐中的重點難點問題。如果説

2009 年發佈的專利法司法解釋的最大貢獻在於完善了權利要

求的解釋規則，那麽《解釋二》的最大亮點在於厘清了專利權行

使的邊界。根據《解釋二》規制的不同層面的問題，本文將《解

釋二》的内容歸納爲以下三個特點：

（一）堅持問題導向，加大專利權保護力度，儘可能地解决

“週期長、舉证難、賠償低”等突出問題，確保專利權人利益的實

現，從根本上激勵創新。

比如，《解釋二》第二十一條 1規定的專利間接侵權制度，進

一步强化了對專利權人的保護，目前正在徵求意見的專利法修

訂草案也有類似的條文。實踐中，間接侵權人與最終實施發明

創造的侵權人之間没有意思聯絡，並不搆成共同過錯。但是，

間接侵權人明知其提供的零部件等只能用於生産侵犯專利權

的産品，而仍然提供給侵權人實施。鑒於間接侵權人明顯的主

觀惡意，且其提供的零部件等是直接侵權行爲的專用品，或者

其積極誘導他人實施侵權行爲，故納入《侵權責任法》第九條規

制的範圍。這並不意味着在現行法律框架之外給予專利權人

以額外的保護，而是侵權責任法適用的應有之義，符合加强專

利權人保護的客觀實際。

需要强調的是，間接侵權應當以直接侵權爲前提，故條文

表述“實施了”侵犯專利權的行爲。但並不意味着，在提起間接

侵權訴訟之前，必須存在認定直接侵權成立的裁判。關於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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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間接侵權人和直接侵權人作爲共同被告的問題，考慮到可能

存在直接侵權人已經被在先裁判認定的情况，故没有必要一律

將其列爲本案的共同被告，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具體案情依法决

定是否作爲共同被告。

又如，針對“舉证難、賠償低”的問題，《解釋二》第二十七

條 2對專利侵權訴訟中有關賠償數額的舉证規則進行了一定程

度的完善。在參考《商標法》第六十三條第二款有關證據妨礙

規定的基礎上，根據專利權人的初步舉证以及侵權人掌握相關

證據的情况，將有關侵權人獲利的舉证義務分配給侵權人，並

將此與《專利法》第六十五條規定的賠償額的計算順序相銜接。

再如，針對案件審理週期較長的問題，《解釋二》也作了針

對性的規定。在中國現行專利法律框架下，權利人起訴被告侵

犯其專利權，被告往往向專利複審委員會另行提起宣告專利權

無效的請求，而審理專利侵權糾紛案件的法院又無權審查專利

權的效力，通常中止民事訴訟，等待專利授權確權行政訴訟的

結果。然而，專利授權確權程序過於繁冗，循環訴訟和程序空

轉的情况較爲突出，不利於糾紛的實質性解决。爲提高專利侵

權訴訟的審理效率，儘可能緩解審理週期較長的負面影響，充

分考慮專利授權確權行政訴訟改變專利複審委員會决定的比

例較低的實際，《解釋二》第二條 3設計了“先行裁駁、另行起訴”

的制度，即在專利複審委員會作出宣告專利權無效的决定後，

審理專利侵權糾紛案件的法院便可以裁定“駁回起訴”，無需等

待行政訴訟的最終結果，並通過“另行起訴”給權利人以司法救

濟途徑。之所以採用從程序上裁定駁回起訴，而非實體上判决

駁回訴訟請求，主要是考慮若無效决定被行政裁判推翻，則權

利人仍可另行起訴。

雖然上述兩個條款在提高訴訟效率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

但囿於現行法律規定，並不能在根本上解决“民行二元分立”導

致的週期長問題。困擾專利保護已久的“週期長”問題的根本

解决，還需要從立法層面上對“民行二元分立”的訴訟架構進行

改造。

（二）堅持折中解釋原則，强化權利要求的公示和劃界作

用，增强專利權保護範圍的確定性，爲社會公衆提供明確的法

律預期，促使專利文件撰寫水平的提高。

權利要求，作爲劃定專利權權利邊界的標尺，是專利法的

核心概念，專利制度的衆多規則都是圍遶權利要求展開的。

2009 年發佈的專利法司法解釋曾體現了强化權利要求公示性

的導向，《解釋二》繼續貫徹了這一指導思想，旨在增强專利權

保護範圍的確定性，爲社會公衆提供明確的法律預期。這也是

充分考慮中國現階段專利質量總體上還處在較低水平的現狀

以及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施的需求。

《解釋二》第五條、第十條和第十二條分别針對的是前序特

徵、産品權利要求中的製備方法和數值特徵中的强調用語，規

定上述特徵和用語對專利權保護範圍具有限定作用。上述特

徵和用語是否作爲專利的必要技術特徵屬於專利授權確權階

段應當解决的問題，審理專利侵權糾紛案件的人民法院對此不

宜再甄别，也就是説，專利文件撰寫人應當在專利申請階段對

於上述特徵的表述給予足够的關注。

《解釋二》第七條 4明確了實踐中争議已久的封閉式組合物

權利要求的解釋規則，也凸顯了對權利要求公示性的尊重以及

維護社會公衆對專利權保護範圍的信賴。因爲歷次版本的《專

利審查指南》對於封閉式組合物權利要求的規定是相同的，即

不得含有該權利要求所述特徵之外的其他組分，除非是無法避

免的常量雜質。通過長期的專利實踐，此撰寫方式和解釋規則

已爲業界普遍接受。《解釋二》第七條第一款規定的解釋規則與

《專利審查指南》保持了一致。此外，鑒於中藥領域的組合物在

作用方式、製作工藝、理化參數等方面皆與化學藥物存在根本

區别，因此，對於以“由……製成”等爲主要撰寫方式的中藥組

合物權利要求的解釋方法，原則上不適用第一款的規定，而應

當審查被訴侵權産品增加的技術特徵對於技術問題的解决是

否産生實質性影響。

需要指出的是，對權利要求公示性的强調，客觀上給專利

文件撰寫提出了新的要求，但專利文件撰寫水平的提高需要一

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另一方面也需要考慮文字表

達本身的局限性，權利要求不可能全部涵蓋專利技術方案全部

可能的實施方式或者將來可能的實施方式，等同原則等法律規

則的適用，可以使專利權人獲得比較週延的保護。

（三）堅持利益平衡原則，厘清專利權與其他民事權利的法

律邊界，既保護權利人的正當權益，鼓勵發明創造，又避免專利

權不適當地擴張，防止壓縮再創新空間和損害公共利益、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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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權益。

中國《專利法》第七十條 5規定使用者、許諾銷售者、銷售者

合法來源抗辯成立時，免除其賠償責任。争議在於，善意的使

用者在證明合法來源且已支付合理對價的情况下是否還應停

止使用。實踐中，侵權産品的使用者通常不知道也不應當知道

其購買的是侵權産品，因使用者在侵權行爲鏈條的末端，容易

被權利人發現，故權利人往往選擇起訴使用者。即使製造者、

銷售者和使用者均爲共同被告，若依照《專利法》第七十條，使

用者僅免除賠償因使用行爲給權利人造成的損失，其仍應承擔

停止使用的侵權責任。若不停止使用，則需支付專利使用費，

作爲不停止使用的替代。爲厘清專利權與其他民事權利的法

律邊界，根據利益平衡原則，《解釋二》第二十五條 6通過但書將

善意使用者予以排除。

在起草中，有一種意見認爲：該條免除了善意使用者不停

止使用的責任，與《專利法》第七十條存在衝突；另一種意見則

認爲：在制度本意上，設立合法來源抗辯制度的本意在於打擊

侵權源頭，而製造者才是侵權的主要源頭。Trips 協議亦未要

求善意使用的行爲應被禁止。使用者在主觀上是善意的，在客

觀上提供了合法來源，且在獲得該侵權産品時向銷售者支付了

合理對價，理應阻却專利權禁止力的延伸。專利權排他性强，

但不等於可以無限擴張。專利法不僅僅是專利權人的法，一味

地强調專利權人單方的利益，置善意使用者的正當利益於不

顧，將侵佔善意使用者的合理空間，妨礙交易安全。這並非《專

利法》第七十條的原意，也有違利益平衡的法律基本精神。《解

釋二》在徵求有關立法部門意見的基礎上，最終採納了第二種

意見。

若權利人反证證明使用者未支付對價或對價明顯不合理，

則不符合免除停止侵權的搆成要件，使用者仍應承擔停止使用

的民事責任，除非符合《解釋二》第二十六條規定的“損害國家

利益、公共利益”的除外情形。

有關判令停止侵權行爲（禁令）的問題，《解釋二》第二十六

條 7 規定，通常情况下，侵權人應當承擔停止侵權的法律責任。

但是，如果侵權人停止行爲將損害國家利益、公共利益，法院也

可以不判令其停止行爲，而代之以支付合理的使用費。關於侵

權責任的承擔方式，專利法條文本身未作明確規定，但《侵權責

任法》第十五條規定承擔侵權責任的方式，可以單獨適用，也可

以合併適用。因此，《解釋二》第二十六條屬於個案中對民事責

任承擔方式的確定，是侵權責任法等法律適用的應有之義。雖

然專利法規定了專利强制許可制度，但《解釋二》第二十六條與

專利强制許可制度並行不悖。若將行政機關頒發强制許可作

爲民事侵權訴訟的前置程序，則將導致民事訴訟的中止，人爲

地將救濟程序複雜化，不利於及時定紛止争。需要指出的是，

只有在損害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等極特殊的例外情况下，法院

才不判令停止行爲，停止侵權仍是專利侵權責任的基本方式。

此外，對於近年來倍受國内外關注的標準必要專利的問

題，《解釋二》第二十四條 8作了相應的規定。

專利侵權訴訟中，被訴侵權人以實施標準爲由主張不停止

實施行爲的案件較多。該抗辯是否成立，取决於標準實施人的

主觀狀態，即其對標準所涉及專利的知悉程度，而該知悉程度

則是由標準對專利信息的披露决定的。因此，《解釋二》第二十

四條在專利信息披露背景下探究當事人的主觀過錯，進而確定

禁令的頒發與否以及侵權責任的承擔，這仍屬於專利法和侵權

責任法的視角，並不涉及競争法的問題。

鑒於標準必要專利的問題較爲複雜，《解釋二》摒棄了此前

“大而全”的起草思路，僅就各方能形成共識的幾個典型問題予

以明確，而對於争議較大的問題暫不涉及。特别是，2013 年

12 月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國家知識産權局發佈的《國家標

準涉及專利的管理規定（暫行）》完善了專利信息披露程序，明

確了國家標準中涉及的專利應當是必要專利，但未規定强制性

標準所涉專利的具體處理規則。爲保持與上述暫行規定的一

致性，《解釋二》僅規定推薦性標準（即非强制性標準）及其明示

所涉專利的情形。對於上述暫行規定未涉及的標準未披露專

利信息、强制性標準、國際標準等問題，將留給司法實踐逐步解

决。

除了標準必要專利，《解釋二》進一步豐富了權利要求解釋

規則，明確了不侵權抗辯事由等。還有些問題在徵求意見稿中

曾有所反映，比如專利扺觸申請抗辯、生産經營目的等，最終由

於現行專利法的限制等原因，未再寫入《解釋二》。但並不意味

着徵求意見稿在某些問題上的觀點是錯誤的，有些可能在今後

的司法政策、典型案例中予以體現，有些可能需要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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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证、統一認識，還有些是專利法本身的深層次問題，需要在本

次或以後的專利法修訂中予以重點關注。

三、結語

司法解釋來源於審判實踐，來源於全國法院大量鮮活的案

例。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司法解釋是立法的先導。專利法司

法解釋不僅僅是法官審理專利案件適用的依據，更在填補法律

漏洞、細化法律標準等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搆成了中國專利

法律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

創新引領發展的趨勢更加明顯。充分發揮專利制度激勵科技

創新的基礎保障作用，激發創新動力、創造潜力和創業活力，對

於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解釋二》

的出臺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中國的專利法律制度，將進一步遏

制侵犯專利權的行爲，進一步强化司法裁判對科技創新活動的

導向作用，進一步有效激勵自主創新和技術跨越，爲大衆創業

萬衆創新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作者：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産權庭審判長，法學博士，《解釋二》起

草人

1第二十一條 明知有關産品係專門用於實施專利的材料、設備、零部

件、中間物等，未經專利權人許可，爲生産經營目的將該産品提供給

他人實施了侵犯專利權的行爲，權利人主張該提供者的行爲屬於

《侵權責任法》第九條規定的幫助他人實施侵權行爲的，人民法院應

予支持。

明知有關産品、方法被授予專利權，未經專利權人許可，爲生産

經營目的積極誘導他人實施了侵犯專利權的行爲，權利人主張該誘

導者的行爲屬於《侵權責任法》第九條規定的教唆他人實施侵權行

爲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2第二十七條 權利人因被侵權所受到的實際損失難以確定的，人民

法院應當依照《專利法》第六十五條第一款的規定，要求權利人對侵

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進行舉证；在權利人已經提供侵權人所獲

利益的初步證據，而與專利侵權行爲相關的賬簿、資料主要由侵權

人掌握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責令侵權人提供該賬簿、資料；侵權

人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的賬簿、資料的，人民法院可

以根據權利人的主張和提供的證據認定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

益。

3第二條 權利人在專利侵權訴訟中主張的權利要求被專利複審委員

會宣告無效的，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駁回

權利人基於該無效權利要求的起訴。

有證據證明宣告上述權利要求無效的决定被生效的行政判决

撤銷的，權利人可以另行起訴。

專利權人另行起訴的，訴訟時效期間從本條第二款所稱行政判

决書送達之日起計算。

4第七條 被訴侵權技術方案在包含封閉式組合物權利要求全部技術

特徵的基礎上增加其他技術特徵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被訴侵權技

術方案未落入專利權的保護範圍，但該增加的技術特徵屬於不可避

免的常規數量雜質的除外。

前款所稱封閉式組合物權利要求，一般不包括中藥組合物權利

要求。

5爲生産經營目的使用、許諾銷售或者銷售不知道是未經專利權人

許可而製造並售出的專利侵權産品，能證明該産品合法來源的，不

承擔賠償責任。

6第二十五條 爲生産經營目的使用、許諾銷售或者銷售不知道是未

經專利權人許可而製造並售出的專利侵權産品，且舉证證明該産品

合法來源的，對於權利人請求停止上述使用、許諾銷售、銷售行爲的

主張，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但被訴侵權産品的使用者舉证證明其已

支付該産品的合理對價的除外。

本條第一款所稱不知道，是指實際不知道且不應當知道。

本條第一款所稱合法來源，是指通過合法的銷售渠道、通常的

買賣合同等正常商業方式取得産品。對於合法來源，使用者、許諾

銷售者或者銷售者應當提供符合交易習慣的相關證據。

7第二十六條 被告搆成對專利權的侵犯，權利人請求判令其停止侵

權行爲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但基於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的考量，

人民法院可以不判令被告停止被訴行爲，而判令其支付相應的合理

費用。

8第二十四條 推薦性國家、行業或者地方標準明示所涉必要專利的

信息，被訴侵權人以實施該標準無需專利權人許可爲由抗辯不侵犯

該專利權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推薦性國家、行業或者地方標準明示所涉必要專利的信息，專

專題文章 《中國專利與商標》2016年第2期6



利權人、被訴侵權人協商該專利的實施許可條件時，專利權人故意

違反其在標準制定中承諾的公平、合理、無歧視的許可義務，導致無

法達成專利實施許可合同，且被訴侵權人在協商中無明顯過錯的，

對於權利人請求停止標準實施行爲的主張，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

持。

本條第二款所稱實施許可條件，應當由專利權人、被訴侵權人

協商確定。經充分協商，仍無法達成一致的，可以請求人民法院確

定。人民法院在確定上述實施許可條件時，應當根據公平、合理、無

歧視的原則，綜合考慮專利的創新程度及其在標準中的作用、標準

所屬的技術領域、標準的性質、標準實施的範圍和相關的許可條件

等因素。

法律、行政法規對實施標準中的專利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On 25 January 2016, the Judicial Committee of the Su⁃
preme People s Court pass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
preme Peoples Court on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Ap⁃
plication of Law in the Trial of Patent Infringement Dispute
Cases (II)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Interpretation II) af⁃
ter discussion, which will come into effect on 1 April 2016.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to make brief comments on the pri⁃
mary content of the Interpretation II so as to facilitate accu⁃
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provisions.

I. Background
The Supreme People  s Court released the Interpreta⁃

tion of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Law in
the Trial of Patent Infringement Dispute Cases in December
2009, which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tect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patent holders and stimulating inno⁃
vation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 issues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law have emerged constantly in judicial
practice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Deci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Major Is⁃
sues Concerning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s

specifically proposed to enhance IPR utilization and protec⁃
tion, improve an incentive system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
tions and boost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
opment strategies.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China decided to set up IP courts at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for dealing specifically
with cases involving expertise and technology such as pat⁃
ent cases. To ensure prop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Patent
Law, unify and refine judging criteria for patent infringe⁃
ment, and timely adapt the patent trial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the Supreme People  s Court
decided to draft once again a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pat⁃
ent infringement determination after the release of the Judi⁃
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Patent Law in 2009. In the process
of drafting,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listened to the opin⁃
ions of competent departments, courts, scholars, lawyers,
patent attorneys, enterprises and industrial associations
and solicited through the internet 400 ⁃ plus suggestions
from various communities at home and abroad, including
the U.S. government,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U.S. Cham⁃
ber of Commerce, Japanese Patent Office and 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The drafting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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